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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署名权的规定，参见《英国著作权法》第 77 条、《法国著作权法典》第 L． 121 － 1 条、《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20 条、《加拿大著作权

法》第 12 条第 7 款之规定; 有关发表权之规定，可参见《德国著作权法》第 12 条、《日本著作权法》第 18 条、《俄罗斯联邦著作权与邻接

权》第 15 条之规定; 有关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可参见《德国著作权法》第 14 条、《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20 条、《加拿大著作权法》

第 12 条、《日本著作权法》第 20 条、《英国著作权法》第 80 条、《俄罗斯联邦著作权与邻接权》第 15 条之规定。

②《伯尔尼公约》第 6 条之 2 第( 1) 款规定:“不受作者财产权的影响，甚至在上述财产权转让之后，作者仍保有主张对其作品的著作者身

份的权利，并享有反对对上述作品进行任何歪曲或割裂或有损于作者声誉的其他损害的权利。”

③参见《美国版权法典》第 17 章第 106 条 A 款( 17U． S． C． 106A) 。

著作人格权侵权赔偿制度研究
———以人格和财产的双层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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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著作人格权作为著作权的重要内容，一般是指作者的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几项权利。
著作人格权与作者的一般人格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侵犯著作人格权并不必然会侵犯作者的一般人格权，但一旦

侵犯了作者的一般人格权，作者可据此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同时，著作人格权对于实现作者的经济利益意义重大，

侵犯著作人格权也有可能会导致作者的财产损失，作者也可据此提起财产损害赔偿。总之，以人格和财产为视角，

构建著作人格权侵权赔偿制度，对于进一步丰富著作权侵权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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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人格权侵权赔偿制度的立法梳理

著作人格权系著作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

是指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发表权、署名权等

几项权利。①1927 年，葡萄牙率先用著作权法保护

著作人格权; 1928 年，《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中

增加了著作人格权内容; ②法国在 1957 年修订了

本国著作权法，明确了著作人格权; 德国在 1965
年著作权法中确认了著作人格权。我国《著作权

法》第 9 条也明确规定著作人格权内容。
对于侵犯著作人格权的行为，法院一般都会

裁定禁止其侵权行为。但是，在裁决是否给予受

害者经济补偿或者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大陆法系

和英美法系却有着不同的判决。《英国著作权

法》第 103 条规定了对著作人格权的法律救济，

该条只规定对于作者著作人格权的保护，没有规

定损害赔偿的救济。美国版权法基本没有规定关

于著作人格权的内容，仅是在 1990 年通过的《视

觉艺术家权利法》中，有对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

整权的保护，在上述权利受到侵害时，作者有权禁

止他人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或禁止他人擅自修改

自己的作品。③即使是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其

他法律保护著作人格权，法院一般也只是裁决侵

权者“停止侵害”或“排除妨碍”，但不支持损害赔

偿。即便是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也只能获得象征

性救济，例如，在“瓦吉纳”一案中，被告肢解了原

告的美术作品，损害了原告的声誉，法院判处 1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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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象征性赔偿。①

在著作人格权侵权损害赔偿方面，大陆法系

的做法与英美法系不同，除了“禁止侵权”、“排除

妨碍”外，一般还会支持原告关于赔偿的请求。
德国著作权法就明确规定，在作者和表演者的著

作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即使著作人格权侵权并没

有给他们造成任何损失，法院仍然可以基于原告

方的请求支持损害赔偿。西班牙著作权法也规

定，侵犯著作人格权，并未给权利人造成经济上的

损害，权利人也可以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主张损

害赔偿; 法官将按照著作人格权的侵权情节、侵权

后果等综合考虑确定是否支持损害赔偿。意大利

著作权法也规定，在行使著作人格权的诉讼中，适

用行使著作财产权的赔偿原则。② 日本学者也强

调这一点。［1］
我国《著作权法》第 47 条规定，对于

侵犯著作人格权的行为，权利人可以主张停止侵

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2005 年 3 月 14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

《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

见》明确规定，对于侵犯著作人格权或者表演者

人身权情节严重的，适用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
礼道歉不足以抚慰原告的精神损失，应当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近年来，在著作人

格权侵权的司法实践中，已有法院判令被告赔偿

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案例。如 2006 年 5 月 23
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庄羽与郭敬

明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在该案中，法院判决:

“侵犯著作人格权情节严重，适用停止侵权、消除

影响、赔礼道歉仍不足以抚慰权利人所受精神损

害的，还应当判令侵权人支付著作权人相应的精

神损害抚慰金”。“抄袭是一种既侵犯著作财产

权，又侵犯著作人格权的侵权行为”。基于被告

抄袭的侵权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及其后果均比较

严重，判决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庄羽精神损害抚

慰金 1 万元。③

二、建立著作人格权侵权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 一) 建立著作人格权侵权赔偿制度，是保护

作者人格利益的需要

通过立法保护著作人格权，这对于提升作者

的人格利益至关重要。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主体在满足了温饱、安全等需求后，则会追求自我

价值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要。著作人格权则恰好

能满足主体高于物质层面的需求。作者通过作品

表达观点和思想，同时通过发表作品公之于众，在

这一过程中作者实现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而

一部优秀的作品还会带来良好的社会评价，提升

作者的声誉，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都会让作

者感到精神愉悦。
当作者的著作人格权受到侵害时，作者的人

格利益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 1 ) 当作品被他人恶

意篡改甚至歪曲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时，作品将无

法正确反映作者的真实想法，甚至还可能与作者

的写作初衷相违背，此时，作者的创作自由和表达

自由都受到限制，其人格利益受到损害，作者也会

感到精神痛苦。( 2) 侵犯发表权还可能会侵犯作

者的隐私。作品中可能会含有作者的隐私，当然，

作者本人有权利披露自己的隐私，但除此之外，其

他任何人不得擅自将作品发表，如有违反则视为

对作者发表权的侵犯，在这一过程中也极有可能

会侵犯作者的隐私权，作者也会感到精神痛苦。
( 3) 歪曲或篡改作品，还可能损害作者的声誉，作

品本身也是一种评价工具，公众会基于作品来判

断作者的人品、思想、创作水平等，作品被他人篡

改或歪曲的事实，也会导致作者名誉受到贬损。
总之，作者把创作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手段，并借

助著作人格权来实现自我发展; 当著作人格权受

到侵害时，作者的人格利益会受到影响，作者也可

能会基于自我发展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精神痛苦。
当主体的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时，主体可主张

精神损害赔偿，尽管主体的精神是无法用财产替

代的，但在侵权行为造成主体精神痛苦的时候，给

予其一定的经济赔偿依然可以抚慰主体受伤的心

灵，这也是法律所能采取的一种相对合理的救济

方式。因此，当著作人格权侵权中合理运用赔偿

制度，则可以有效保护作者的人格利益不受侵犯。
( 二) 建立著作人格权侵权赔偿制度，是保护

作者财产利益的需要

作者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

权等著作人格权，对于实现作者的经济利益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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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jnarowicz v． American Family Associaltion． 17 USPQZd 1337 ( S． O． N． Y． 1990) ． 转引李明德、许超: 《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版，第 229 页。
参见《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168 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5) 高民终字第 539 号判决书。



样重要。长期以来，著作人格权在经济方面的激

励作用被学者们所忽视，甚至“有学者解释了英

美著作权制度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赋予作者精神

权利①的原因是‘精神权利’的赋予不会为智力作

品的生产提供刺激。”［2］
后来英美法律制度纠正

这一观点，英美法律制度的著作权法注重保护作

者的财产权益，但依然根据普通法保护著作人格

权，而且随着国际著作权保护体系的完善，也在寻

求通过著作权法保护著作人格权。必须看到，像

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发表权、署名权等著作

人格权对于作者实现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
署名就像商家打上作品商标一样，会吸引消

费者购买著作。在文化产品的销售市场中，很少

有读者在市场中阅读完一本书后才购买该部作

品，毕竟一本书在完全阅读后再去购买的意义已

经不大，恰恰相反，往往是作者本人的声誉和名

气，才会吸引众多读者前去购买，在这一过程中署

名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它降低了读者的搜索

成本; 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扩大作品销量的“商业

标识”，也正是这个原因，名家们往往看重作品的

署名，同时名家的署名也成为他们被冒名的对象。
作者的发表权也会影响到作者的经济效益。如果

不将作品发表，作者就无法行使出版权、改编权等

著作财产权; 同时，作品“发表的时机和方式对于

作者的经济报酬至关重要”，［3］
如一部电影在什

么时候播放，以及采取在网上播放、影院播放或者

电视播放的不同方式都会影响到制片人的经济效

益。正确行使修改权也有利于实现作者利益最大

化，其实，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修改本身就是在

权衡成本和收益。一部作品不断地进行修改这会

增加作者的成本，但同时经过修改后作品的质量

也会发生变化，这又会增加作者的收益，至于修改

到何种程度，取决于理性的作者在这一过程中对

整体效益的衡量。他人对作品修改权以及保护作

品完整权的侵犯，会让作品本身变得面目全非，作

品会因为质量下降而影响销量; 不仅如此，修改权

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还有利于保护作者的社会声

誉。在吉利姆( Gilliam) 案中，主审法官就曾明确

指出，如果他人擅自修改作品就会导致作品水平

下降，作者则会失去原本忠实的读者，由此所产生

的对作者声誉的损害会直接影响到作者的经济利

益，甚至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②

显然，著作人格权对于实现作者的经济利益

同样重要。侵犯著作人格权的同时，也导致作者

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理应让侵权者进行经济赔

偿，以实现对作者的财产损失的救济。

三、著作人格权侵权赔偿制度构建

( 一) 从人格角度构建著作人格权侵权损害

赔偿制度

1、著作人格权与作者一般人格权。人格权是

民法上一个重要概念，它具有平等性和专属性的

特征，诸如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格

权是主体作为人不可或缺的权利。在人格权受到

侵犯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

释〔2001〕7 号) 第 1 条的规定，主体可提起精神损

害赔偿。著作人格权虽名为人格权，但却不具有

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特征: 第一，著作人格权不具

有平等性的特征。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具有平等

性的特征，即人人皆平等地拥有一般人格权; 但著

作人格权并非人人享有，一般是由作者或其他著

作权人享有，而其他民事主体虽享有一般人格权，

却不享有著作人格权。第二，著作人格权不具有

专属性的特征。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具有专属性

的特征，它是由普通民事主体专属享有，不得转让

和抛弃，不具有一般人格权，也无法成为法律意义

上的人; 但著作人格权则不具有专属性特征，作者

可以放弃、转让著作人格权，作者作为一般民事主

体地位不会受到影响。第三，著作人格权并非以

人格作为客体。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以主体的

“生命”、“健康”、“姓名”、“肖像”等人格属性作

为客体，但著作人格权是以作品为客体。作品虽

然也能体现作者的思想、观点，但它却独立于作者

的人格，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独立于人格之外。
作品与人格的区别还体现在: 人不能没有人格但

却可以没有作品，同时，人只能有一个人格，但却

可以有多部作品。
2、著作人格权侵权与一般人格权侵权。著作

人格权虽然不能等同于一般人格权，但二者却存

在着紧密联系: ( 1 ) 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也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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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精神权利就是著作人格权，在英语中是用“moral rights”来表示，我国学者在翻译该权利时，有学者翻译为精神权利，也有学者直

接译为著作人格权，故二者在本文中为同一含义，下文同。
Gilliam v． American Broadingcasting Company，Inc． 538 F． 2d 14，192 U． S． P． Q． 1．



同时侵害作者的名誉权。一部优秀的作品可能会

给作者带来较高的社会评价和较好的社会声誉，

正是通过署名完成的; 对作者署名的侵犯，也会让

作者无法通过作品提升自己的社会声誉，由此影

响公众对作者的正确评价。( 2 ) 侵犯作者的修改

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作者的创作自由权和名誉

权等都可能会受到侵害。一部作品的内容被他人

歪曲或篡改，其内容、观点、思想也可能会因此而

改变，作者试图通过作品表达自身愿意的权利受

到侵犯，不仅如此，社会公众还会误以为这是作者

的真实想法，甚至可能据此对作者作出负面的评

价，作者 的 社 会 声 誉 也 可 能 因 此 而 受 到 影 响。
( 3) 侵犯发表权，也可能会侵犯作者的名誉权、隐
私权等权利。一部作品在没有完善之前，作者一

般不愿发表，因为一部未成熟的作品往往会给自

己带来不好的社会评价，所以作者会根据作品的

完善情况来决定发表的时机，而未经作者许可擅

自发表作品的行为则可能会导致对作者负面的社

会评价，由此侵犯作者的名誉权; 同时对于作品中

含有作者隐私的作品，对其发表权的侵犯更是会

侵犯到作者的隐私权。因此，尽管著作人格权不

同于一般人格权，但对著作人格权的侵犯却又可

能同时侵犯作者的一般人格权。
3、著作人格权侵权与精神损害赔偿。署名

权、修改权等著作人格权与名誉权、隐私权等一般

人格权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前者体现的是作者

的对作品的支配意志，如作者可以在作品上署名

而禁止他人在作品上署名，再或者作者有权决定

发表作品的时间、方式等; 而一般人格权则体现作

者的人格利益。但是著作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之

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署名权、修改权、发表权等著

作人格权同样也可能会同时包含着对作者的名

誉、隐私等人格权，在这种情况下，对著作人格权

的侵犯也就会同时侵犯作者的一般人格权，作者

可据此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里特别需要强调，

并非所有的著作人格权受到侵犯，作者都可以主

张精神损害赔偿，因为在著作人格权本身并不附

载作者的人格利益的时候，如未以作者同意而修

改作品的行为是对作者修改权的侵犯，但该侵权

行为并未导致作者的名誉、隐私以及其他人格利

益受到损失的情况下，作者仅能要求侵权者恢复

原状，但不能要求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 二) 从财产角度构建著作人格权侵权损害

赔偿制度

1、侵犯 署 名 权———剥 夺 作 者 对 作 品 的“占

有”。占有权是所有权的首要权能，权利人通过占

有的事实来表明自己才是财产的所有者。这种常

识的判断也逐渐成为财产公示的一种习惯，法律

也在所有权制度之外，特别设立了“占有制度”，

并根据占有的事实直接推定占有者即为所有者，

除非有反证推翻这一事实。然而作品作为一种特

殊的“非物质”性财产，作者没有办法像占有有形

财产那样去占有作品，但这并不会影响到作者对

该财产表明身份的宣示，于是作者就通过在作品

上署名的方法表达对该作品所有的愿望。同样这

种特殊的占有也具有推定的效力，即无相反证明，

在作品上署名者即为作者。《伯尔尼公约》第 15
条第 1 款规定: “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

的作者，只要其名字以通常方式出现在该作品上，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即视为该作品的作者

并有权在本联盟成员国中对侵犯其权利的人提起

诉讼。即使作者采用的是假名，只要根据作者的

假名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作者的身份，本款也同

样适用。”这样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作者首要的主

张即是“恢复原状”，即让侵权者在作品上标明作

者之署名; 除此之外，如果这种侵权还导致了作者

财产权益的损失，也应一并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

与侵犯一般产权的占有权并无二异。
2、侵犯发表权———妨碍作者对作品的使用。

作为一般的财产，所有权人除了享有占有权外，还

享有使用权。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作者同

样对其享有使用权，这表现在作者可以自我欣赏，

也可以将其公之于众，即发表作品，从这一意义上

讲，发表仅是作者对作品的一种使用方式而已。
从使用权的意义上解释发表权，更有益于揭示发

表权的本质。发表权仅是作者使用作品的方式之

一，或许此种使用方式与作者的名誉或隐私相关，

但这绝非是发表权所特有的，一般财产的使用，诸

如用绳子救人还是杀人对使用者的声誉也会产生

截然不同的影响，但不能因此将财产权等同于人

身权。即便是主张发表权是人身权的学者也并不

否认发表权的财产属性。［4］《伯尔尼公约》在 1928
年增加有关著作人格权的保护条款时，关于是否

增加“发表权”的问题，由于许多国家反对而最终

未能通过。有些国家的著作权法倒是将发表权纳

入到了著作人格权的范畴，但在具体规定上仍会

体现发表权与人格权的区别，如《西班牙版权法》
第 41 条也规定: 永久保护期只适用于署名权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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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权，不适用于发表权。我国《著作权法》第 21
条也做出了类似规定。发表权奉行“一次用尽”
的原则，即作品一旦发表，作者将不再拥有发表

权。因此，发表权侵权的情况下，作者自然无法再

主张恢复原状。但发表权是其他著作财产权行使

的前提，因此，侵犯发表权也极有可能侵犯其他著

作财产权，作者可据此提起损害赔偿。
3、侵犯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作者对

作品的处分意志受到挑战。有形财产的所有权

人，对财产享有处分权，如对财产的形体进行变更

或毁损。例如，摔碎杯子、裁分纸张、锯开木板等，

但作品作为一种非物质性的信息，作者无法用上

述传统的方法对作品进行处分，但这不妨碍作者

表达作品处分的意志，虽然作者无法像裁缝那样

将一块布料裁开二部分，但却可以通过修改作品

将作品分为上下两部，于是对作品的修改也就成

为作者对作品一种特殊的处分形式。作品是作者

所拥有的特殊财产，只有作者才有权对作品进行

处分，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处分作者的财

产，一旦未经作者同意擅自处分作品，作者则有权

行使保护作品完整权。当作品修改权和保护作品

完整权受到侵犯时，作者当然可以主张让侵权者

恢复原状，即恢复作品原有状态; 与此同时，如果

该侵权行为还极有可能造成作者的财产利益受到

损失，作者还可以一并主张损害赔偿。

四、结语

我国著作权法只是笼统地规定著作权侵权适

用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同时又将著作权分为著

作人格权和著作财产权，对于著作财产权侵权可

以适用损害赔偿责任几乎没有异议，但对于著作

人格权侵权是否可以适用损害赔偿，以及为什么

可以适用损害赔偿则是一个不确定的结论。损害

赔偿责任一般在以下两种情况下适用: 第一，当侵

权行为导致财产损失; 第二，侵权行为虽未导致财

产损失，但却导致主体的人格利益受到损失。在

其他情况下，权利人也可以根据情况主张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
在著作人格权侵权的情况下，作者能否主张

损害赔偿，则取决于以下情况: 第一，侵犯作者的

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导致作

者的财产利益受到损失，作者可以主张财产损害

赔偿。第二，侵犯作者的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导致作者的名誉权、隐私权、创
作自由权等人格利益受到损失，导致作者精神痛

苦，作者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第三，侵犯作者

的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导致

作者的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同时受到损害的情况

下，作者可以同时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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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On the Compensation for Infringement Damage of Personality Rights of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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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sonality rights of authors，as crucial parts of copyright，refer to the right of authorship，the right of modifica-
tion，the right of publication and the right of integrity．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s whil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later rights． Infringement of them does not necessarily cause the violation of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s． How-
ever，if there is any violation of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s，claim for spiritual damage compensation may be brought up． At the
same time，the personality rights of authors play a great role in the achievement of economic interest，and the infringement may
result in the economic loss． Thus，the authors can also lodge a claim for property damage． In short，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 an infringement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personality rights of authors from both sides of personality and property．
Key words: personality rights of authors，compensation for infringement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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